
2025年度石景山区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申报指南

依据《石景山区扶持实体书店发展暂行办法（修订）》（石文旅通〔2024〕20号）的相关规定，结合《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管理办法》（京新出发〔2025〕7号）的最新政策精神，编制本申报指南。

一、必备条件

申报主体需严格遵守市区相关扶持规定，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申报单位应具有法人资格,依法注册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且《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年审合格；

2.在石景山区有固定经营场所并以出版物销售和综合阅读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可持续经营实体书店；

3.书店经营面积不少于20平米，出版物经营面积不低于50%；上架经营出版物不少于2000册，品种不少于500种；

4.有会员预付行为的实体书店，应按照《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规定开通资金预付存管银行账户，将预收资金存入存管银行账户，并按要求支取；

5.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社会劳动保障制度，有完备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日常安全生产记录；

6.守法经营，申报当年未受到各级出版行政、文化市场执法部门处罚，不得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二、支持方向

1.积极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积极参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书香京城建设，符合地区发展定位；

3.注重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弘扬传播主旋律，举办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读者认可的阅读文化活动；
4.经营模式新颖，探索多业态融合发展，积极拉动新消费，在同行业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5.在环境布置、装饰设计、图书陈列、管理服务、衍生品开发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主题导向正确；

6.鼓励书店进校园、商场、园区、A级景区、酒店、博物馆（含类博物馆）、公园、公共文化设施场馆、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美术馆、演艺场所等，重点服务周边社区居民和企事业单位；

7.鼓励与区内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合作，引入馆配书籍阅读、提供借还服务等。

三、扶持标准

资金支持分为示范引领奖励和建设运营奖励，申报示范引领奖励和现有规模奖励的书店，申报截止之日前，持续经营年限须满1年。申报新建奖励的书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或分支机构备案证明的首次签发时间至申报截止日注册不满1年。

（一）示范引领奖励

对在本区或行业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实体书店给予奖励。本着引导实体书店多元发展、均衡布局，提升质量效益与核心竞争力，不断扩大实体书店行业规模的原则，按当年扶持资金预算分配，给予相应奖励支持。
申请示范引领奖励的实体书店应全部符合以下标准。

1.积极配合参与市、区两级宣传文化部门开展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或者文化消费活动；

2.入选市、区两级文化旅游线路；

3.积极探索融合创新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本区或者本行业具备一定影响力。

（二）建设运营奖励

1.“新建书店”奖励
对于符合新建奖励要求的实体书店按标准给予“新建奖励”支持。对于同时符合新建奖励和“进校园、进商场、进园区、进文旅消费新空间”书店（以下简称“四进”书店）政策的新建实体书店可额外获得“附加奖励”支持。不得单独申报“附加奖励”。

2.“现有规模”书店奖励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或旅游咨询宣传；积极开展阅读文化活动或促进文化消费活动；管理规范且经营良好的实体书店，以现场踏勘实际售书及阅读空间面积为测算标准，采用阶梯式扶持方式。
具体扶持标准详见《石景山区扶持实体书店发展暂行办法（修订）》。

四、申报材料
1.2025年度石景山区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申报表
2.《工商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以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年审页（复印件或扫描件）
3.书店经营场所房屋产权或房屋租赁合同（如书店经营场所为租赁）
4.书店外观及内景照片（门头店招、书店功能布局、实景照片及动线设计平面图）
5.安全管理情况相关证明材料（如图片、相关制度文件等）
6.会员预付费备案相关证明材料
7.便民服务相关证明材料
8.参加区级以上大型公共文化活动情况相关证明材料（如文字、图片、网页截图等）
9.举办文化活动情况相关证明材料（如文字、图片、网页截图等）
10.多业态融合服务相关证明材料
11.2025年度运营情况专项审核意见（审计报告）
12.管理制度情况相关证明资料
13.宣传、奖励或媒体报道相关证明材料
14.2025年度石景山区实体书店扶持项目承诺书
五、工作流程

1.资料受理。申报单位按指南要求准确填报申报资料。（1）报送时间：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1月16日；

（2）报送方式：需申报单位统一登录登录首都之窗政策兑现专区（ https://zhengce.beijing.gov.cn/#/home）线上提交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认证，在线填写申报信息并打包上传申报材料。

2.项目评审。项目评审由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现场核查，并组织专家开展项目评审工作，对项目真实性等内容进行评审。符合评审要求的项目单位，经过公示无异议后，拨付扶持资金。

3.资金拨付。为保证扶持项目的延续性以及扶持项目使用资金的有效性，公示期满后公示结果无异议的实体书店给予资金扶持。

六、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应具备健全的财务、安全等管理制度，安全管理记录完备，安全设备齐全有效；

2.申报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如实申报，不得虚报、瞒报；对弄虚作假的单位，一经查实，取消其当年申报资格。
七、其他事项
本文件由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